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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5/2021_2022__E4_B8_8A_

E6_B5_B7_E8_AF_81_E5_c80_305980.htm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实施细则》的通知各会员单

位、基金管理公司及持有本所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的机构： 

为加强证券交易管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实施细则》，本所对

《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指定交易制度试行办法》进行了修订

，并将之更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实施细则》，现

予发布。 本所已于2007年5月8日完成席位与参与者交易业务

单元一一对应的整体切换，投资者原指定在席位上的证券帐

户已随之整体切换至相对应的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 特此通

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二○○七年五月十四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指定交易实施细则（2007年5月）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本所”）指定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

，维护证券交易秩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及

其他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所市场交易参与人以及交

易参与人的客户（投资者）均应遵守本细则。 第三条 本细则

所称指定交易是指，凡在本所市场进行证券交易的投资者，

必须事先指定本所市场某一交易参与人，作为其证券交易的

唯一受托人，并由该交易参与人通过其特定的参与者交易业

务单元（以下简称“交易单元”）参与本所市场证券交易的

制度。 第四条 投资者在办理指定交易时，须通过其委托的交

易参与人向本所交易系统申报证券帐户的指定交易指令。申

报经本所交易系统确认后即时生效。 第五条 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根据需要可以变更指定交易。 第六条 办理指定交

易变更手续时，投资者须向其原指定交易的交易参与人提出

撤销指定交易的申请，并由原交易参与人完成向本所交易系

统撤销指定交易的指令申报。申报一经确认，其撤销即刻生

效。 投资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参与人不得为其申报

撤销指定交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